
1

上海行健职业学院青年志愿服务队章程

志愿者是指不为物质报酬，基于良知、信念和职责，志愿为社会和他人提

供服务和帮助的人。

第一章：总则

第一条：上海行健职业学院青年志愿服务队（以下简称服务队），是由学院

自愿从事志愿服务活动的组织和个人结成的联合性的非营利性团体，服务队在学

院党委的领导和监督、团委的组织和管理下，积极开展各项志愿服务活动。

第二条：奉行“奉献、友爱、互助、进步”的志愿服务精神，坚持以“锻炼

自我，照亮他人”为服务宗旨，全心全意为志愿者服务，全心全意服务于区域建

设。

第三条：为了规范和促进学院青年志愿者服务活动，推动学院志愿者工作的

有效落实，保障志愿者及组织的合法权益。根据青年志愿服务队和学院的实际情

况，特制定本章程。

第二章：组织结构与职责

第四条：上海行健职业学院青年志愿服务队设队长一名，副队长一名。下设

5个系队，由各系团总支书记担任系队组长职务，接受总队的领导。

队长：系统的领导全队的总体发展，对全队的重大事务做出最终决定，对全

队负责。

副队长：全面详细的协助队长的工作，负责全队事宜。组织各个领导小组的

各项活动。

各小组组长：负责系队的活动开展，积极配合队内活动。负责系队相关制度

的建立，档案，资料的管理；积极与其他各系组长及志愿队成员沟通交流，并及

时反映信息；负责并开展好与服务基地的工作活动，确保活动的意义性；及时上

交活动计划，并按计划行事，按时开展好活动；活动结束后做好工作总结。

第三章 队员

第五条：队员的权利与义务

一、队员权利

（一）有参加服务队开展的各项活动的权利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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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在各项内部会议上参与有关工作和发展计划的讨论，对服务队工作提

出意见、监督与批评；

（三）具有评优与被评优的权利。

二、队员的义务

（一）自觉遵守国家法律、校纪、校规及服务队纪律，执行服务队决议，完

成服务队的各项任务；

（二）密切团结同学，宣传服务队，扩大服务队的影响力；

（三）坚持个人服从集体，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。

（四）队员有退队的自由，队员要求退队，应当经所属组织讨论，上报组长

后，再宣布除名，队员如果没有正当理由而屡次不参加服务队组织的活动或不做

服务队所分配的工作被认为自行脱队，组长有权对其除名。

第四章：奖惩制度

第六条 优秀队员与优秀组长

（一）队员必须热爱祖国，遵纪守法，认真贯彻执行服务队各项规章制度。

工作认真负责，积极参加各项活动，牢固树立为同学为社会服务的意识；

每学期五四期间将评选优秀志愿者数名，并予以表彰奖励。

（二）组长对各项工作认真负责，有创新，积极执行上级指令，开展各项活

动，搞好团队关系，配合总队完成各项活动。

每学期五四期间将评选优秀组长 2名，并予以表彰奖励。

第五章：附则

第七条:凡承认本章程，自愿履行本志愿者服务队义务的学院在校生均可申

请加入服务队，自愿申请，经过审核成为队员；

第八条:本章程未尽事宜，由上海行健职业学院青年志愿服务队讨论修改；

第九条：本章程的最终解释权属上海行健职业学院青年志愿服务队。


